四川省红十字会基层组织成立工作规范（试行）


城市街道（社区）、农村乡镇（村、组）、企业和事业单位、学校、医疗机构和其他组织中建立的红十字会为红十字会基层组织。
一、红十字会基层组织成立筹备
成立红十字会基层组织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筹备组），由所在单位或组织的领导及相关人员组成。乡镇、街道、城乡社区成立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应经同级党组织批准后，报县级红十字会备案（领取并填写《中国红十字会基层组织成立备案表》，以下简称备案表）。学校、企事业单位成立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应经同级党组织批准，报上级红十字会备案（领取并填写备案表）。
填写备案表并提供出席成立大会会员（代表）构成情况、拟任理事人员构成情况以及组织发展规划情况等相关材料，报上级红十字会备案。经上级红十字会同意后，开展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推荐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人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人选由党组织推荐提名，并征求上级红十字会的意见。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人选的基本条件是：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文化素质，有一定的参政议政和组织协调能力，热爱红十字工作，善于做群众工作）。
二、召开红十字会基层组织成立大会
（一）大会前期准备工作
1.筹备组拟定召开红十字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方案（包括人数、时间、地点、经费、议程、提名理事会组成名单，提名名誉会长人选等）报同级党组织批准。
2.筹备组对本基层组织入会会员登记，对参加红十字会基层组织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的会员代表进行登记，对拟提名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进行登记。
3.准备工作完成后，邀请上级红十字会出席会员代表大会。
（二）召开红十字会基层组织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1.开幕式
（1）奏国歌；
（2）宣读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
（3）宣读党组织关于成立红十字会基层组织的决定及上级红十字会的批复；
（4）领导致辞、讲话；
2.召开基层组织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1）听取筹备工作报告；
（2）表决通过大会选举办法；
（3）表决通过大会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4）讨论酝酿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名单；
（5）选举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并宣布选举结果，会后颁发理事证书；
（6）审议《五年（或三年）发展纲要（或规划）》。
3.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1）表决通过第一届理事会选举办法；
（2）表决通过大会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3）选举会长、副会长，根据需要选举常务理事；
（4）会长提名秘书长并经表决通过；
（5）表决通过关于聘请名誉会长的决议，会后向名誉会长颁发证书。
4.闭幕式
（1）宣布第一届理事会聘请名誉会长的决议；
（2）宣布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
（3）表决通过《五年（或三年）发展纲要（或规划）》；
（4）当选会长讲话；
（三）报告选举情况
代表大会、理事会召开完毕后向上级红十字会报告选举结果。
三、任期及换届
乡镇、街道、城乡社区红十字会一般每5年召开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学校、企事业单位红十字会一般每3年召开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换届情况报上级红十字会备案。
红十字会基层组织接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和上级红十字会的指导。会员（代表）大会是红十字会基层组织的权力机关，讨论决定基层组织重大事项，选举基层组织领导机构，并对其进行监督。
[bookmark: _GoBack]会员较多的（一般30名以上）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可设立理事会。没有条件设立理事会的基层组织，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红十字会基层组织的主要职责是：发展会员、志愿者，宣传普及红十字知识，开展人道主义的救助活动，举办应急救护培训、群众性健康知识普及及其他符合红十字宗旨的活动。
四、经费管理
红十字会基层组织经费管理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于加强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中红字〔2020〕19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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